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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14 年法研所試題看國考趨勢—刑法篇 

編目 | 刑法   主筆人 | 榮台大（張鏡榮律師） 

壹、前言

    近年司律改制成每題 100 分以後，出題者會要求同學必須臚列各家見解，詳細分析後

並提出個人意見，這表示單純關鍵字的堆疊陳述答題方法已走入歷史，需要的是對各種爭

點的深入理解與解析。此外，從過去五年刑法考科的考點分布而言，雖然不會有整大題都

是特殊爭點或整大題都必須寫特殊見解的題目出現，但是依舊會有一至兩個爭點與近幾年

重要學者文章所要處理的問題有所重疊。以上兩個面向的觀察在在顯示，近年司律考試刑

法考科的考試方向與法研所有部分重疊，因此從法研所刑法考題來預測國考趨勢，是一條

比較有效率的準備路徑。 

然而，在題目的選擇上，仍然要去除在特殊見解下才會被看到的爭點，或是為這些學

者個人特殊見解量身打造的案例，考生必須把握的重點包括：從傳統考點迸出的新見解（例

如：不能未遂、因果歷程錯誤、原因自由行為、各罪強暴脅迫的解釋），以及傳統爭議所

延伸出的新問題（例如：強制性緊急避難、訴訟詐欺）。本文既然關注的是最新法研所考

古題，所選擇的題目自然會是與新學說見解有關的考題，而這包括上面所提到的「從傳統

考點迸出的新見解」與「傳統爭議延伸的新問題」兩類考題。當然，學說在討論這些問題

的時候，多半會參考或評釋較新的實務見解，也因此新實務見解的臚列與分析也會是本文

選擇題目的標準。 

貳、刑法總則

一、結果延後發生的因果歷程錯誤（114 成大刑法組第 1 題、112 政大刑法組第 1 題） 

(一) 法律效果

1、概括故意說

前後兩個行為係整體的行為過程，且均在第一個故意下實現，自不排除其故意既

遂歸責 1。 

2、數罪併罰說 

應將第一行為與第二行為切割觀察，並將判斷重點放在後行為，前行為成立故意

未遂罪，後行為過失既遂罪，兩罪數罪併罰（§50）。 

3、重要性說（通說） 

1 我國並無學者支持此一見解，相關批評見李聖傑，殊途同歸的思考，月旦法學雜誌，第 35 期，2005年 8 月，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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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歸責論者認為，客觀上延後發生的結果都是第一行為製造風險的實現，故判

斷重點應著重在第一行為，而若客觀上行為人製造的風險已經相當地實現，則只

能依行為人的犯罪計畫觀察，視該等錯誤是否有規範重要性並在行為人的預期範

圍內分別論斷： 

(1) 第一行為時有第二行為的犯罪計畫 

若行為人一開始就打算第一行為做完後做第二行為，則應將評價視角放在第一

行為，結果的發生只是行為人在因果流程無須認識的細節，並未超出行為人可

預期的範圍，反而是犯罪計畫的實現，自不排除甲的故意既遂責任 2。 

(2) 第一行為時無第二行為的犯罪計畫 

若行為人第二個犯意是在第一行為後才產生，且行為人知悉錯誤將會放棄犯

行，則屬因果歷程的重大偏離，故成立故意未遂罪與過失既遂罪，兩罪數罪併

罰；相對地，若行為人知悉錯誤仍不會放棄原本的計畫，則應將前後兩行為視

為一個整體評價，成立故意既遂罪 3。 
 

(二) 考題解析 

    1、114 成大刑法組第 1 題 

甲用尖刀刺入乙腹部後，主觀上誤以為乙已死亡方為棄屍行為，客觀上乙係於第二

行為始死亡，甲所為是雙行為的結果延後發生因果歷程錯誤。依照重要性說，雖然

甲的第一行為沒有第二行為的犯罪計畫，但是甲殺死乙的犯意非常明確，是直接故

意的型態，因此即使知道錯誤仍不會放棄原本的計劃，所以應視為無規範重要性的

錯誤，甲成立殺人既遂罪（§271I）。 

    2、112 政大刑法組第 1 題 

本題後半段甲出於殺人間接故意而壓制乙為窒息式性愛後，再將乙裝進行李箱丟進

水池之行為，涉及結果延後發生之因果歷程錯誤。依照概括故意說，甲會成立殺下

既遂罪（§271I）；依照數罪併罰說，甲成立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死罪數罪併罰（§271II

＋§276＋§50）；如果依重要性說，甲在為窒息式性愛時並無棄屍之計畫，乙的死

亡是重大因果偏離，故結論與數罪併罰說相同。 

三、原因自由行為（112 台大 B 卷第 1 題） 

(一) 處罰依據 

                                                       
2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十版，2008 年，頁 425-426；王皇玉，刑法總則，九版，2023年，頁 253；林鈺雄，
新刑法總則，十一版，2023 年，頁 218；徐育安，概括故意與結果延後發生，政大法學評論，第 115 期，2010
年 6 月，頁 49。 

3 王皇玉，刑法總則，九版，2023 年，頁 253-254；李聖傑，悔不當初—再談因果歷程錯誤，月旦法學教室，
第 45 期，2006 年 7 月，頁 27。更細部區分第一行為是否足以導致結果實現的見解，參照徐育安，概括故意
與結果延後發生，政大法學評論，第 115 期，2010 年 6 月，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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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例外模式 

原因自由行為是行為與罪責同時性原則的例外，因為人民具有保持自我責任能力的

「不真正義務」（對己義務），若其違反此等義務而抵觸刑法上的行為規範，將形

成喪失無責任或減輕責任抗辯的「失權效果」，此時應將行為人視為具有完全責任

能力之人 4。構成要件行為仍維持在結果行為，僅行為人例外地不得減免其刑 5。 

    2、構成要件模式（通說、實務）：前置理論 

「構成要件模式」未將構成要件行為侷限在結果行為，而是透過解釋的方式來擴張

構成要件行為時點，將原因行為視為構成要件行為的一部分，以符合行為與罪責同

時性原則 6。此一模式又分為兩種理論： 

構成要件行為時點應提前至「自行招致責任能力障礙狀態」的原因行為，結果行為

只是犯罪實現的事實流程，只有在行為人為結果行為導致構成要件實現時，始能將

兩行為視為一個構成要件行為的整體 7，此一見解亦為實務所採 8。 
 

(二) 前置理論的論罪要件 

    1、故意犯 

       (1) 客觀：條件因果關係＋客觀歸責 

       (2) 主觀：雙重故意 

行為人必須在「自陷責任能力缺乏」與「在此狀態下實施特定犯行」具有「雙

重故意」，並進而故意地實現構成要件，始能成立故意犯 9。 

    2、過失犯 

除了原因與結果行為的條件因果關係外，仍須至少在原因設定階段，對於將進入欠

缺責任能力狀態下進而為結果行為之因果流程具有預見可能性，始能以過失犯評價

之 10。 

(三) 例外模式的論罪要件 

    依照「例外模式」，構成要件行為應限定在結果行為，故只要結果行為係出於故意所

為，且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自陷責任欠缺狀態，均應排除減免罪責的刑罰待遇並論以「故

                                                       
4 目前有越來越多學者採此見解，請參照王皇玉，刑法總則，九版，2023年，頁 350-353；林書楷，刑法總則，
六版，2022 年，頁 206-208（修正例外模式＋雙重故意）；許澤天，刑法總則，四版，2023 年，頁 223-225（修
正例外說＋雙重故意）；許恒達，原因自由行為的刑事責任，收錄於：法益保護與行為刑法，一版，2016年，
頁 372-412（修正例外模式＋客觀因果關係＋主觀責任關聯）。 

5 許恒達，殺人未遂與原因自由行為—評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六三六八號刑事判決，收錄於：法益保
護與行為刑法，一版，2016 年，頁 418。 

6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十一版，2023 年，頁 315。 
7 蔡聖偉，「醉」無可赦—原因自由行為案例的審查模式，月旦法學教室，第 139 期，2014年 5 月，頁 28-295。
贊同此見解者，參照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十版，2008 年，頁 393、396-397；薛智仁，論原因自由行為
之處罰基礎，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21 期，2017 年 9 月，頁 26。 

8 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1292 號判決（參考價值）。 
9 王皇玉，刑法總則，九版，2023 年，頁 351-352。 
10 王皇玉，刑法總則，九版，2023 年，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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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犯」11。換言之，只有在結果行為屬過失行為時，始可能成立過失犯。 
 

參、刑法分則 

一、對機器詐欺「不正方法」之解釋（114 台大 A 卷第 2 題、114 政大刑法組第 2 題） 

(一) 不正方法之解釋 

1、類似詐欺理論 

基於立法者填補處罰漏洞的目的解釋，不正方法應指類似於詐欺之不正當方法，

亦即在正常使用收費設備或自動付款設備之範圍內，使用違反機器設置者用意之

類似於詐欺的方法始足當之（例如：以細鐵絲勾住十元硬幣投入販賣機取得飲料

後再勾回來），如以暴力破壞方式取得財物（例如：用腳踢販賣機以取得掉出來

的飲料）即不屬之 12。 

2、設備使用規則理論 

所謂「不正方法」應指違反自動設備操作規則的情況，亦即行為人現實上無權限，

卻使機器誤以為有權限而交付財物。換言之，透過掌握機器的交易流程與機制後，

一旦不符合該交易流程取得財物的行為即屬「不正方法」13。 

3、一切不正當方法理論（實務） 

實務見解將「不正方法」解釋為「一切不正當之方法」14，包括以違法方法取得提

款卡、超過授權範圍提款，或是使用偽幣自自動販賣機取得財物等，均屬之。 

4、個別化類似詐欺理論 15 

對機器詐欺是罪質為詐欺而非竊盜，惟因類似詐欺說標準不明確，應就其內容作

補充。所謂對機器詐欺之行為，即形式上符合機器設定之財產移轉條件，但實際

上卻使得機器透過形式條件而要達成取得財產的實質目的不達，與默示詐欺具有

相似性。依此，若持真卡輸入正確密碼提款，即在表彰自己有權使用該卡，提款

機的設置機制乃透過真卡搭配正確密碼（形式條件），以確認行為人有權使用，

進而移轉款項（實質條件），此類行為即屬對機器詐欺。 

此外，因不同類型之機器設定交易條件並不相同，故不正方法之認定必須就不同

                                                       
11 王皇玉，刑法總則，九版，2023 年，頁 355-356。 
12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五版，2019 年，頁 330；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十九版，2023年，頁 792-794；
許澤天，刑法分則（上）：財產法益篇，六版，2024 年，頁 184、189；黃榮堅，刑罰的極限，一版，1999
年，頁 315-319；李聖傑，溢領借款的詐欺──評台北地院九十二年度自字第十七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20 期，2005 年 5 月，頁 224-225；王效文，自動提款機溢領款項的刑事責任，月旦法學教室，第 137 期，
2014 年 3 月，頁 76。 

13 蔡聖偉，論盜用他人提款卡的刑事責任，收錄於：刑法問題研究，一版，2008年，頁 312-313、329-320；
林東茂，刑法分則，三版，2022 年，頁 182。 

14 最高法院 94年台上字第 402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4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 4號法律問題。 
15 許恒達，電腦詐欺與不正方法，政大法學評論，第 140 期，2015 年 3 月，頁 11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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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適用不同標準：收費設備之交易結構為消費者提出給付，設備確認給付後轉

讓商品或提供服務給費者，因此類似詐欺之不正方法即行為人貌似提供價金，使

得收費設備判定為已給付，進一步給與對待給付，但實際上行為人沒有提出任何

給付，例如：持偽錢投幣消費；而付款設備之交易結構係驗證人別，確認人別正

確後即給付，故只要消費者實際人別與機器預設不同，就是利用機器驗證缺陷來

使其實質交易條件無法達成，故當行為人利用偽造之驗證資料，或是提出形式真

實但實質缺乏授權的驗證資料，例如，持竊取的卡提款（外部侵害）、溢領款項

（內部侵害），皆為類似詐欺之不正方法。 
 

(二) 考題解析（114 台大 A 卷第 2 題） 

甲取走丙晶片卡再放回之行為，涉及不法所有意圖的解釋，以及所有意圖指涉對象之

爭議，依照通說的綜合理論，甲對於晶片卡實體本身欠缺排除所有意圖，這是不罰的使用

竊盜。而甲持丙的晶片卡向 A 點餐，因為餐廳最終仍取得丙給付之價金，因此沒有任何財

產的危險損失，甲不成立普通詐欺罪、收費設備詐欺罪以及電腦詐騙罪之既遂。並且，依

照設備使用規則理論，甲持不當取得的晶片卡消費並未違反消費計算機器設定的交易流程，

所以不屬於不正方法，甲不成立上開後兩罪。但是讓丙承擔債務，會對丙成立詐欺得利罪。

至於甲最後拿了自己的晶片卡結帳，因為沒有讓餐廳額外損失財產利益，自不成立上述詐

欺等罪。 
 

二、強制罪合法惡害內容通知之脅迫（113 台大 A 卷第 1 題） 

(一) 合法內容之惡害＝脅迫？ 

    1、內在關聯性說 16 

合法惡害內容雖本為被害人應承受的不利益，但法律不允許行為人透過惡害通知連

結兩者，再以此作為要脅去破壞被害人的意思決定自由，故原則上合法惡害的通知

雖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脅迫行為，惟須在違法性階層考量是否合於法秩序允許的內在

關聯性，來判斷能否阻卻違法。 

    2、法律義務說 17 

「內在關聯性說」標準不明確，蓋是否具備內在關聯應考量社會理性第三人標準，

反而使得被害人個人偏好的權衡與利益設定等內在需求，成為自由法益是否受干擾

                                                       
16 許恒達，論合法/不作為惡害通知的可罰界限—以強制罪、強制性交罪及恐嚇取財罪為中心，台灣法律人，
第 25 期，2023 年 7 月，頁 8-9、21-22。採此見解者，參照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十九版，2023年，頁 596-597；
吳耀宗，德國刑法強制罪第二項可非難性概念之研究，收錄於：犯罪與法之抗制(一) ，一版，2000 年 3 月，
頁 103-130；王皇玉，強制罪之比較研究，軍法專刊，第 59 卷第 5 期，2013年 10 月，頁 10。 

17 許恒達，論合法/不作為惡害通知的可罰界限—以強制罪、強制性交罪及恐嚇取財罪為中心，台灣法律人，
第 25 期，2023 年 7 月，頁 9-13、21-22。採此見解者，參照黃榮堅，冷面夏娃，月旦法學雜誌，第 47 期，
1999 年 4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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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因素，這將掏空本罪法益內涵。因此，合法惡害內容是行為人依法可實行的

行為，合法惡害通知反而給予被害人利害權衡的機會，使其可自行選擇何者為重，

以規避其中一個不利益，並未破壞被害人意思決定自由，自不該當構成要件。 

    3、修正法律義務說 18 

「法律義務說」強調被害人能自主權衡合法惡害與受迫行為之利弊得失，建立在被

害人擁有充足周邊條件支持選擇的前提之上，若欠缺此一前提，被害人僅能實行受

迫行為才能規避不利益時，即無選擇自由可言。因此，原則上合法惡害通知非脅迫

行為，惟例外在被害人存在窘迫情境時，行為人利用此一情境發出惡害通知匡限被

害人之選擇自由，使其只能身陷與行為人交易的不自由時，仍可成立脅迫型強制罪。

而所謂「窘迫情境」可參考重利罪（§344）中「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

處境」之描述，進一步將窘迫情境區分為「周邊情境型」與「個人權衡或交易能力

型」兩類：第一類必須滿足「強烈規避合法惡害之現實需求」、「無其他解套選項」

以及「合法惡害帶來被害人利益嚴重干擾」三個要件；第二類則應考量被害人個人

的交易知識、社會應對以及人際往來能力的缺乏，使得被害人只能聽任行為人的要

求時，始為陷入窘迫情境。 
 

(二) 考題解析 

甲第一次跟乙討債，是以條件式句型結合「提出民事訴訟」的惡害與「還錢」的受迫

行為，使得乙要在兩者之間權衡並決定要不要跟甲「交易」，但因為提起訴訟是一個合法

惡害，能不能構成強制罪（§304）的「脅迫」，學說上有不同見解：如果採「內在關聯性

說」，提起訴訟是未來的惡害通知，乙既然已經心生畏怖而使得意思決定自由受壓抑，甲

當然構成脅迫，只是在違法性階層的審查上，因為手段目的都合法且具有一般理性第三人

認知當中的合理關聯，因此可以排除甲脅迫的違法性；如果採「法律義務說」的話，甲提

供乙一個不用上法院私下還錢的機會，實際上是給乙更多的利益衡量空間，沒有破壞他的

意思決定自由，構成要件不該當；如果支持「修正法律義務說」，甲的合法惡害告知必須

另外考慮乙是否陷入窘迫情境，來判斷行為跟乙的意思決定自由有沒有法益關聯性，如果

乙沒有特殊狀況，結論會跟「法律義務說」相同。 

甲第二次開始當起了噁男，想要乙用性交來抵債，傳統見解認為提起民事訴訟是未來

惡害，因此應該論以「恐嚇」而非「脅迫」，但也因為乙沒有感到害怕，所以強制性交罪

的構成要件不該當；但是如果認為強制性交罪的「脅迫」必須是生命與身體的惡害，那麼

這種未來的合法惡害只能夠回到強制罪去討論（討論脈絡跟第一次的行為相同）；另外，

                                                       
18 許恒達，論合法/不作為惡害通知的可罰界限—以強制罪、強制性交罪及恐嚇取財罪為中心，台灣法律人，
第 25 期，2023 年 7 月，頁 13-18、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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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支持第二種看法，那麼依照「修正法律義務說」就要用惡害的可感受性來判斷，但

因為提起訴訟是合法惡害，而且乙沒有任何窘迫情境，還直接跳出甲設定的二擇一條件之

外，告訴他老娘不跟你玩，因此甲不該當強制性交罪的脅迫，自然也不是強制罪的脅迫。 
 

二、利用權勢性交與猥褻罪（114 政大刑法組第 1 題） 

(一) 定義 

「利用權勢或機會」係指憑藉其制度上的權威與信賴關係，使他人的地位、職務、工

作、事業、資格、受教育或訓練的機會、接受救濟或醫療的可能性有所威脅，或與此相當

的情形而言 19。因此，所謂「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或猥褻者，應限於「濫用」被害人

依賴情狀來實現性目的之情形，例如：碩論指導教授要求學生以性交來交換順利畢業、監

獄管理員要求受刑人與之性交來增加會客條件等；反之，社區大學教師與熟齡學員交往並

性交，即非本罪處罰對象 20。而是否濫用優勢地位，應考量被害人個別條件（年齡、心智

狀態）與雙方權勢種類（明顯依賴性、關係類型）作個案認定，優勢地位者掌握的支配權

力越弱，雙方結構關係越鬆散，性行為即更須與特定條件事務連結，方為濫用地位（例如：

公司主管與員工之性行為須和放無薪假或遭資遣連結）；相對地，行為人被賦予極大權力

或信賴關係中（例如：父母子女間、醫師病人間），即可形成濫用地位的推定，當存在特

殊事由（例如：雙方有愛情基礎）時，才可推翻性行為有濫用優勢地位的情形 21。 
 

(二) 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 vs 強制性交或猥褻罪（§221、§224） 

若雙方具有監督支配的權勢關係，且行為人濫用其特殊優勢地位，使客體隱忍並曲意

順從而同意性交或猥褻，應成立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相對地，若有此等權勢之行為人施

用強制手段，使受其監督支配之人因害怕而「不敢反抗或不得不屈從」，則論以強制性交

或猥褻罪。簡言之，兩罪之區別標準在於被害人是否仍有利益衡量空間 22。 

(三) 考題解析 

    甲與乙性交之行為，如果採用「既存強制狀態說」，因為乙實際性選擇自由仍未受到

侵害，甲不成立強制性交罪，但是甲濫用其人事任命權連結性行為一事要挾乙，屬濫用權

勢性交之情形，成立利用權勢性交未遂罪。此外，甲與丙性交即使丙受騙而有意思瑕疵，

                                                       
19 蔡聖偉，濫用診療信賴關係促成性交的刑法評價──評臺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05 年度侵上訴字第 232 號判
決，收錄於：刑法判解評析，一版，2019 年，頁 180-182。 

20 蔡聖偉，濫用權勢關係性交猥褻罪之適用，台灣法律人，第 25 期，2023 年 7 月，頁 36-38；張天一，利用
權勢對未成年人為性行為之罪名適用，月旦法學教室，第 229 期，2021年 11月，頁 24。 

21 蔡聖偉，濫用權勢關係性交猥褻罪之適用，台灣法律人，第 25 期，2023年 7 月，頁 40-42。 
22 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688 號判決。然而實務見解的區分標準將與其「強制手段不必要說」有所牴觸，相
關批評參照蔡聖偉，濫用權勢關係性交猥褻罪之適用，台灣法律人，第 25 期，2023 年 7 月，頁 49-50。依
照蔡教授的見解，生命身體惡害的通知將使得被害人無利害衡量空間，故應評價為「脅迫」，成立強制性交
猥褻罪，若通知內容是生命身體以外的惡害，則必須具體判斷是否仍有權衡空間，應該可以理解成是對實務
見解的具體化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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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益關聯性說」，此一詐術內容只涉及丙性交的目的，與丙的性自主法益無關聯，

因此甲不成立犯罪。 
 

四、毀損器物罪之致令不堪用（113 政大刑法組第 2 題） 

(一) 致令不堪用 

    相較於「毀棄」與「損壞」係針對物體外型的破壞，所謂「致令不堪用」則是對物品

功能的毀損型態 23，亦即「毀棄、損壞」之外，足令物之價值效用喪失或滅損之任何行為，

包括喪失物理功能（例如：將他人關在籠中的鳥放走 24、拔掉他人機車汽油管使他人無法

騎乘 25）與使被害人心理抗拒而不願使用（例如：在他人碗盤抹大便）26兩類。 
 

(二) 單純改變物體外觀形象＝致令不堪用？ 

    1、狀態變更說 27 

本罪保護法益係所有權人自由使用收益或處分所有物並排除他人干涉之權能，為避

免對所有權保護不周，決定所有物的狀態或樣貌也在此一法益範圍內，故物品功能

的減損也包括美觀的破壞在內。 

    2、預定效用減損說 28 

採「狀態變更說」將使本罪法益質變為保護所有權人意思自由，而脫離財產犯罪之

特質 29，建物美觀、通風或採光僅具附加價值作用，故除建物原本即用以展示或受

污損部分有藝術設計外觀情形外，其客體之客觀效用（例如：建築物的防閑或維護

安全功能）若未減損。 

    3、客觀使用可能性減損說 

為免判斷流於恣意且過度入罪化，「預定效用減損說」之立論可採，惟排除所有權

人主觀抗拒使用之類型與「致令不堪用」之文義不符，且過度強調建物功能，將使

本罪和毀損建物礦坑船艦罪（§353）不易區分。依此，本罪之「致令不堪用」應限

於未使建物結構受損，但客觀上對其提供內部活動效用有所減損之情形，包括影響

建物採光或功能（例如：噴漆導致教室採光不足無法教學）、所有人無法依預定用

                                                       
23 李聖傑，普通毀損罪的行為態樣分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19 期，2013 年 2 月，頁 111-112。 
24 李聖傑，飛走的金絲雀──包攝錯誤，月旦法學教室，第 22 期，2004 年 8 月，頁 23。不同看法見許澤天，
刑法分則（上）：財產法益篇，五版，2023 年，頁 357。 

25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73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 43 號法律問題。 
26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五版，2019 年，頁 409。 
27 薛智仁，毀損古蹟罪，台灣法學雜誌，第 192 期，2012 年 1 月，頁 182-183。 
28 甘添貴，甘添貴，刑法各論（上），五版，2019 年，頁 405-406；許澤天，刑法分則（上）：財產法益篇，五
版，2023 年，頁 351-352；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上易字第 1999號判決。 

29 黃士軒，對建築物潑漆等行為與毀損罪的「致令不堪用」概念──評台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易字第 2400 號
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10 年度上易字第 81 號刑事判決與台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易字第 1999
號刑事判決，台灣法律人，第 18 期，2022 年 12 月，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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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提供服務或從事活動（例如：高級餐廳、古蹟或經設計美術館外觀污損使得影響

開放），以及外部指示內部活動效用無法發揮（例如：餐廳大門看板遭噴漆而無法

辨識為該餐廳）等情形 30。 
 

(三) 考題解析 

    本題跟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上易字第 2400號判決在警政署圍牆潑漆的案例事實類似。

首先，甲對鐘錶店玻璃潑漆算不算毀損器物罪的「毀棄」跟「損壞」，這又會延伸出另外

兩個問題，也就是跟「致令不堪用」要件的差異，以及如何跟毀損建物罪區分。而潑漆行

為並不會造成客體物理性的毀壞，不太可能是毀棄跟損壞，因此核心問題是「致令不堪用」

的解釋。如果採「狀態變更說」，看到店面外觀被人家弄成黑色看起來很不吉利，心情一

定會很不爽，可能會影響到乙丙的開店意願，而且也讓他們不能夠依自己的意志隨心所欲

使用店面的物品，因此會成立本罪；如果採「預定效用減損說」，甲只是潑個漆又不可能

讓你整家店的建築物倒塌，而且你鐘錶店也不是以藝術外觀當成賣店，不要在那邊大驚小

怪，構成要件不該當！最後如果採「客觀使用可能性減損說」，因爲鐘錶店玻璃櫥窗的功

能是用來要讓大家看那些美美的手錶，他的功能在於增加購買意願，你把人家的玻璃潑上

黑色，路過的人誰知道你在賣些什麼，誤以為在賣無光晚餐或麻油烏骨雞也可以吧！總之，

乙丙沒辦法依鐘錶店的預定用途提供商品販售服務，消費者也無法從外觀辨識此一建築物

內部的功能，所以是致令不堪用，甲成立本罪。 
 

                                                       
30 黃士軒，對建築物潑漆等行為與毀損罪的「致令不堪用」概念──評台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易字第 2400 號
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10 年度上易字第 81 號刑事判決與台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易字第 1999
號刑事判決，台灣法律人，第 18 期，2022 年 12 月，頁 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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